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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
須予披露交易

認購有限合夥企業權益及

訂立有限合夥協議

茲提述福森藥業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4年 4月 16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認

購有限合夥企業權益及訂立有限合夥協議的須予披露交易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行界

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有限合夥協議的補充資料如下：

儘管有限合夥協議的條款並無指定有限合夥企業將投資的行業，但該等合夥人已

同意並確認，有限合夥企業將透過主要參與各潛在醫療及製藥相關企業或項目以

進行投資業務。倘出現其他合適機會，有限合夥企業亦可能會投資於其他行業。

本補充公告為該公告的補充，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覽。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

所載列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，並在各方面繼續有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福森藥業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曹長城先生

香港，2024年5月1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曹長城先生（主席）、侯太生先生、遲

永勝先生、孟慶芬女士及曹智銘先生（前稱曹篤篤先生）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施永

進先生、李國棟先生及杜潔華博士。


